保定市徐水区义联庄乡人民政府
部门年度预算项目绩效自评工作报告

按照《保定市徐水区财政局关于开展2024年度财政资金部门绩效自评及抽查工作的通知》（徐政财字〔2025〕19号）要求，义联庄乡党委、政府高度重视，一把手亲自督办，严格按要求分项目进行绩效自评。现将自评工作汇报如下：
一、绩效自评工作组织开展情况
[bookmark: _GoBack]针对此次自评工作，根据省市区文件精神，我乡成立了由乡党委书记任组长的绩效评价工作小组，并制定绩效评价工作方案，明确由主管副职、财政所专门负责自评工作。按要求2024年度我乡共安排36个一般预算项目参与自评，涉及财政资金共计601.32万元。年初预算安排的项目分别通过乡“三重一大”会议，追加的项目也严格按照规定的程序进行追加预算管理；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每个预算项目都严格落实事前、事中、事后专项监督机制，严格按照资金管理办法使用和拨付资金，并落实到位。在项目实施的过程中，加强项目资金的监督和管理，按序时支出进度合理分配资金，并严格审查项目手续，手续齐全再进行项目资金的拨付。预算项目支出总计594.92万元，自评得分 90分以上的33个，得分60至90分2个，60分以下1个（预拨2023年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项目根据实际情况，此项目没有开展）。其中抽查服务群众专项经费项目1个。服务群众专项经费项目基本情况是项目预算资金80万元，为进一步加强村级组织运转经费保障工作。2024年10月底支付完毕。预算执行率100%，绩效目标完成率100%，绩效指标自评得分100分。
二、绩效目标实现情况
我乡36个项目涉及基层党建、维稳、服务群众、环保、纪检监察、人大、文化服务体系建设、退役军人服务等各领域。针对一般预算项目进行绩效评价时，我们以预算项目确定的项目绩效目标为依据，通过对比分析，预算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类三种情况：1.我乡33个专项项目总体完成较好，项目能够完成预期绩效目标，自评得分90分以上。2.我乡2个专项项目自评得分60至90分，具体情况如下：人大工作经费（运转保障）项目自评得分74分、团委综合事务管理经费（运转保障）项目自评得分74分，2个项目都是因为我单位没有收到资金，针对此类问题，我单位采取的措施是：我单位财政部门负责人积极与项目部门负责人及时沟通，财政部门负责人及时与上级财政沟通均衡各项目之间的经费，争取做到各项目之间资金均衡。3.预拨2023年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项目1.4万元，此项目是结转上年的项目，根据实际情况主管项目部门已经确认此项目资金上年已经补偿到位，2024年没有开展此项工作。
义联庄乡人民政府强化内部管理，严格执行财经制度和规定，制定财务管理办法，规范资金管理，加强内部控制制度，绩效评价及时，绩效目标和绩效评价报告内容完整。职责履行上收效较为明显，为义联庄乡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了有效的资金保障。

三、绩效目标设定质量情况
我单位通过部门绩效自评结果，比照年初绩效目标所设定的产出指标、效益指标及满意度指标基本能够实现，大部分项目能够按照预期目标完成，产出指标、效益指标完成较好，群众满意度较高。但个别项目存在绩效目标内容不够恰当适宜，分析原因主要是在项目执行中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以及遇到一些不可抗力，建议与相关部门加强沟通协调，最大限度做好预算项目的准确性与执行力。
四、整改措施及结果应用
通过对一般预算项目进行绩效自评，认真总结2024年预算项目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差距。针对存在问题制定如下整改措施：一是绩效指标设定上，应进一步细化并有针对性；二是加强预算执行的计划性，提高项目资金支出进度的均衡程度；三是加强项目预算资金支出的监督工作，确保资金按要求使用；四是加强项目资金和绩效目标的动态管理。通过有效的措施，在以后的工作中便于合理调度专项资金，提高项目资金的使用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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